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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A_E7_A4_BE_E4_c122_485061.htm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

集，是指社会保险机构或者税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

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向企业和职工收缴或者征缴社会保险

费的行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一般遵循“以支定筹、略有

节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进行。在进行社会保险基金筹

集时，首先进行的工作是社会保险基金测算。社会保险基金

测算，尤其是养老金测算，是指对每一年社会保险金支出以

及这一年已参加和即将参加社会保险的人能够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进行测算，确定社会保险费率，使筹集到的资金与社会

保险待遇支付基本达到平衡。向雇主和雇员征缴社会保险费

是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政府的资助和社会保

险基金的运营收入。 一、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涉及到的几个主

要内容 1．社会保险基金的组成 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

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观念、人口年

龄结构等因素不同，因而设立的社会保险的险种也不同，由

此筹集的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同。例如，最早在世界上建立社

会保险制度的德国，它的社会保险项目有疾病保险（1883）

、工伤保险（1884）、老年和伤残保险（1889）、失业保险

（1927）、护理保险（1995），[1]五个保险项目决定了有五

个保险基金；在美国，将老年、老年健康、残疾、遗属四种

生活风险放在一起，设立一个险种，即老年残疾社会保险，

由此形成老年残疾社会保险基金，这种不同源于美国不同的

国情。在美国，商业保险非常发达，公民普遍比较富裕，加



之美国奉行“个人负责”的价值观念，因而，患病以及对于

疾病的医治成为公民个人行为，社会不为此承担责任；在我

国，则设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五个险种，并形成与此对应的五个保险基金；在新

加坡等国，由雇主和雇员缴纳养老保险费构成中央公积金，

即养老保险基金；而在智利，则完全由雇员个人缴纳养老保

险费，形成个人储蓄养老账户，雇主和政府都不提供资金上

的资助。 2．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 在国际范围，不存

在划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仅以养老保险为例，在世

界上160多个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就有209种筹集模式

。[2]这些不同的筹资模式，按照责任主体的构成，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几类。 （1）责任分担制 在世界上建立了社会保险

制度的187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采

取责任分担制，即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共同承担筹集社会保险

基金的责任，并在法律上对各方的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而

政府在社会保险中的责任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税收

政策上的资助。即按税前收入征缴社会保险费，这样企业和

劳动者不被课征所得税的部分，是国家将税收损失的部分通

过间接的方式资助给了社会保险事业；二是利率政策上的资

助。即国家对征缴来的、存入银行的社会保险基金，国家给

予高于居民存款利率或物价上涨率，高出的部分由政府财政

支出，由此实现国家对社会保险事业的资助；三是财政政策

上的资助。即政府在制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要列入社

会保险预算所占总预算的比例或者款额，并按规定期限拨付

到社会保险基金账户；或者当由于人口结构或社会结构的变

化导致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政府承担财政补贴责任。



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入不付出负有终极责任，[3]是社会保险

与商业保险的根本区别。此外，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收入也被

纳入社会保险基金。下表能够说明，在责任分担制国家，社

会保险基金构成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共同体各国社会

保险基金构成（%） 欧共体国家 社会保险基金 雇员缴纳的保

险费 雇主缴纳的保险费 政府资助 社保机构利息 比利时 100

．0 20．1 41．0 34．7 4．2 丹麦 100．0 1．8 9．6 84．9 3．7 

法国 100．0 23．7 56．0 17．7 2．6 德国 100．0 22．1 42．7 26

．7 8．5 意大利 100．0 13．6 58．8 24．9 2．7 卢森堡 100．0

22．6 36．2 31．6 9．6 荷兰 100．0 25．8 37．1 20．4 16．7 英

国 100．0 14．6 33．3 43．6 8．5 资料来源：欧洲共同体委员

会：《社会保险问题：值得思考的问题》（英文版），1982

。转引自侯文若、孔泾源主编：《社会保险》，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与欧洲福利国家不同，美国只

对具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

由雇主和雇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筹集，国家只在税收、利息等

政策上给予优惠，并不给予直接的财政资助，也就是说，国

家不对养老保险作财政预算。然而，由于养老保险毕竟是国

家行为，所以，在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国家必须动用

财政拨款。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养老保险基金亏

空1650亿美元，这些亏空最终还是用政府财政拨款补上了。

在日本，政府给于养老金的经常性资助，相当于养老金给付

总额的20%。[4]在英国，政府对国民保险承担的责任较重，

政府不仅对国民保险的支付赤字提供财政补贴，而且提供经

常性的财政支持，1985年，政府的财政补贴占社会保险资金

总额的11.5%，为24.02亿英镑。[5] （2）福利制 与以上国家不



同，在有些国家，一些保险项目采取责任分担原则，一些则

完全由政府从财政支付。例如，在英国，受保险人不需要缴

纳医疗保险费，医疗资源全部由国家通过税收资金提供，包

括办医院、雇佣医务人员，或者采取政府购买的形式，向私

人开业的医师购买医疗服务，向制药公司购买药品，向全体

公民提供近于免费的医疗服务和药品。[6]加拿大的医疗保险

基金也是由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筹集起来的

；[7]在瑞典，自1948年实施国民基本养老保险以来，受保险

人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在达到65岁时，就能够获得政府

提供的一分基本养老金，养老保险基金的57%来自雇主缴纳

，43%来自国家财政资助。[8]实行社会保险福利制的国家的

理论基础是，风险防备不应是（或者至少不应主要是）个人

的责任，而是国家的责任。在瑞典，传播很广的思想是通过

社会保障建立囊括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民之家”，其最极端

的表现是按照社会主义公民供应模式实行社会保障福利原则

；[9]在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失业保险基

金全部由政府提供，雇主和雇员不缴纳失业保险费。[10] （3

）中央公积金制 中央公积金制，也称作“强制储蓄制”，是

指养老保险基金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不承担任何经济上

的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公民“自我养老”的模式。目前，实

行“中央公积金制”的国家有15个，它们是：新加坡、印度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尼泊尔、坦桑尼亚、

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家。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新加坡利用中

央公积金积累起来的资金，解决了“居者有其屋” 和医疗保

险问题，[11]所以，尤其引人注目。由于社会保险费率的高

低是决定新加坡模式成败的关键，也是决定社会保险基金雄



厚与否以及能否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关键，为此，

自1955年实行中央公积金制以来，几乎年年提高社会保险费

率。由1955年的10%，提高到1984年的50%，这在世界各国算

是最高的。高费率筹集到了丰厚的社会保险基金，1984年社

会保险基金积累额为332亿新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不过140

亿新元。[12]由于社会保险是国家行为，因而，在新加坡，

国家虽然不为社会保险提供财政拨款，但是，国家通过税收

和利率为社会保险提供支持，具体说来就是社会保险费税前

提取以及实行超过物价涨幅的养老保险存款利率政策。 （4

）国家养老储蓄账户制 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推行一种新的

养老保险模式，即国家养老储蓄账户制，这是一种强制性的

、雇主不缴纳养老保险费、国家也不提供直接资助，而由受

保险人单方缴纳养老保险费（费率为10%，另加3%的管理费

，共计13%）[13]并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的一种制度。这是

一种纯个人长期储蓄的养老账户制，个人缴费加上投放收益

构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国家养老储蓄账户制，并不等

于国家卸掉了保障公民安度晚年的责任，国家在养老保障上

的责任体现在：第一，保障最低退休金。受保险人经过20年

的积累，到退休时，个人账户上的资金不能保证受保险人领

取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养老金时，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足；第二

，支付福利性养老金。受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时间不足20年

，因而不能领取到最低退休金时，由政府支付比最低养老金

标准还要低的福利养老金。[14] （5）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

结合制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

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这一制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建

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职工不缴纳保险费的国



家保障或企业保障制度。 所谓“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是指企业缴纳职工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目前规定为20%

）的社会保险费，通过现收现付的方式支付给当年退休职工

；职工缴纳本人工资额一定比例（目前规定为8%）的养老保

险费，存在个人名下，即个人账户中，在退休以后，按照国

家规定的方式按月领取。所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

合”的制度是一种不同于部分积累制的、中国独有的一种养

老保险制度。 3．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机构 （1）社会保险费

和社会保险税 在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的

筹集主要有三种方式：有些国家通过收取社会保险费，有些

国家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有些国家则采取混合收取的方式

。采取何种筹资方式一方面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传统，另一方

面取决于制度建立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①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

险费是指雇主和雇员按照法律规定的雇员工资收入的一定比

例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的费用。缴纳社会保险费是雇主和雇

员的法定义务，雇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将自己应当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连同向雇员支付工资时扣除雇员的社会保险费

一并交付社会保险机构，逾期缴纳或者不缴纳的，要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 ②社会保险税 美国自1935年实行社会保障制

度以来，一直征缴的是“工资社会保险税”，雇主和雇员按

雇员工资的同一比例缴纳社会保险税，以强调缴纳社会保险

税的强制性，如果不缴纳或者迟延缴纳，就属于违法行为，

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美国的社会保险税与一般的税收

相比，例如个人所得税，有所不同：第一，一般的纳税是企

业和公民的义务，缴纳的税款纳入国家财政收入，虽然税收

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点，但是，与社会保险税



收入专门用于社会保险支付的这种经济对偿的特点相比，具

有根本的区别；第二，一般税收由国家税务部门征收，而社

会保险税则由社会保险机构征收，所得款项不纳入国家财政

收入，而是作为社会保险基金加以妥善管理。美国开征社会

保险税的做法为其他国家所效法，据统计，到1998年，开征

社会保险税的国家有100多个。美国的社会保险税不仅征缴范

围扩及所有的工薪收入者，而且税率在不断提高，1955年

为12%，1970年为26%，1986年增至37%（个人所得税占45%）

，社会保险税收入成为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直接税

。[15] 在一个国家，采取哪种征缴方式与该国的经济、社会

、文化、宗教等背景有密切关系。例如德国，19世纪末建立

社会保险制度是为了缓解当时激烈的阶级冲突，工人与政府

的尖锐对立，使得政府只能通过工会或其他社会组织与工人

对话，后者成为工人的代言人，政府委托社会组织征收社会

保险费要比用强制的方法征收社会保险税容易被工人接受。

此外，在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之前，德国工人就成立了由工人

自己出资、预防和应对疾病、老年等生活风险的自助组织，

就有缴费的习惯和传统。191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国民保

险法令》，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资金主要由雇主

和雇员缴纳的比例基本相同的社会保险费筹集，政府每年都

提供社会保险的财政支持。 美国在1937年开征工薪税，工薪

税收入全部用于发放老年人的退休金。之后，工薪税收入还

用来支付残疾人保险、医疗保险等待遇。工薪税由雇主和雇

员按法定的工薪的一定比例分别缴纳。美国的社会保险税在

以后的发展中，由单一的工薪税扩展为工薪税、失业保险税

和铁路员工退职税三个社会保险税种。 （2）社会保险基金



的筹集机构 ①由社会保险机构征收 在德国，社会保险费统一

由各医疗保险机构征收，[16]然后再分别划拨到各个保险机

构的账户。 ②由税务部门征收 在荷兰，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

门统一征收，然后划拨到社会保险银行的各个保险账户。 在

美国，社会保险税由财政部国内税务局征收，纳入国家预算

管理，财政部按照规定比例分别记入财政信托基金账户。 ③

由私营机构征收 在法国，社会保险费由私营的“社会保险和

家庭津贴征收联盟”收取，该机构受理雇主的缴费申报和收

取雇主社会保险费，并且每三年检查一次申报与缴费的情况

。[17] 4．社会保险基金的形成机制 社会保险基金的形成要遵

循“收支平衡”的原则，根据不同的平衡方式，社会保险基

金的形成有三种机制。 （1）储蓄积累制 储蓄积累制也称作

基金制，是指在职职工依据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求量，确定

在职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数额，每个人所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储存在国家为他们设立的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上，在他们退

休以后，将账户上积累的款额以及它们的投资收益，按照法

律规定的方式，一次性或按月发放给受保险人。在储蓄积累

制中，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是其在工作期间所缴纳的养老

保险费的积累，是退休人员本人资产在生命周期内的时序转

移，而不是资产的代际转移，因而它的本质是“同代自养”

。它的优点是：实现了资金供求的纵向平衡，受老龄化影响

较小；激励作用强，能够促使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多缴社

会保险费；储蓄积累制能够形成巨大的资金规模，合理利用

社会保险基金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它的缺点是：积累的资金

容易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导致社会保险基金贬值；参加社会

保险的人，自己为自己积累，不能体现社会保险的互济功能



。 （2）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制，是指用在职职工缴纳的养

老保险费筹集起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是养老保险基金在代际之间的转移。因而，在职职工的缴费

率取决于支付需求的多少，即取决于人口结构的状况。如果

缴费者多（年轻在职的人多），退休者少，那么缴费率就低

；如果缴费者少，退休者多（老年人多），那么缴费率就高

，否则，退休者领取到的养老金无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它的优点是：筹集起来的基金立即用于社会保险待遇的支付

，不存在长期积累的问题；现收现付制贯彻“以支定收，略

有结余”的原则，不会形成巨额的基金积累，也不存在因通

货膨胀导致基金贬值的问题；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社会保险

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它的缺点是：由于缺乏积累，所以这种

制度抗风险能力弱，遇到筹集资金困难的意外情况时，同时

遇到支付困难的问题；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保险是代际赡养

，两代人的人口结构情况对享受养老金待遇一代人的生活水

平具有决定性影响，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各国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惟有提高在职职

工的养老保险费率，才能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将增

加在职职工的负担，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

）部分积累制 对部分积累制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部

分积累制也称作混合制，是以上两种筹集资金方式的混合，

是指在确保养老金充分给付的条件下，按照偏低的积累率，

提出一部分养老保险资金储备起来，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

例如人口老化或者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养老金支付上的需要

。例如美国，1935年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实行的是现收

现付模式，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和不



可预测的通货膨胀，转而实行部分积累制。[18] 另一种解释

，是将我国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制说成是中国特

有的、不同于以上所说的部分积累制。[19]因为企业缴纳的

养老保险费形成社会统筹账户，通过现收现付的方式支付退

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而职工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形成个

人账户，用于支付职工个人账户养老金。这种机制既能体现

社会保险的互助功能和社会公平，又能体现社会保险的激励

机制。 以上三种筹资机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形成规模不等的

社会保险基金。我国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机制的选择，是

在扬弃储蓄积累制和现收现付制优缺点的基础上，根据我国

具体国情形成的。由于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的刚性特征，尤其

是养老保险基金储蓄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

增值极其重要，必须采取安全稳妥的投资运营方式。 二、完

善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法律制度的建议 1．应设立社会护

理保险基金 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保险设立了5个险种，与此

相应，形成了5个不同的社会保险基金，使城镇居民在遭遇生

活风险时，社会保险基金所提供的收入补偿能够保障他们最

基本的生存需要。 然而，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

，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人在生病

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的照料和护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较

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德国，将衰老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慢性

病人和癌症晚期病人都划入残疾人的范围，1995年之前，由

政府财政为需要护理的人提供护理救济，护理救济支付占据

了社会救济费用的绝大部分份额，仅1986年护理救济支付额

高达76亿马克（其中23人万在家接受护理，花去护理救济费7

亿7千万马克；26万人在养老院或者医院接受护理，花去护理



救济费68亿马克）。[20]为了合理使用社会救济费用，德国

于1995年出台了《社会护理保险法》，规定，凡是参加医疗

保险的人都有参加护理保险的义务，缴纳护理保险费（工资

额的0.85%），享受护理保险待遇。到1996年底，不同年龄组

接受护理的人员比例为：65岁以下者22%，65-79岁者28%

，80-80岁以上者52%；173万需要护理者获得的护理待遇为：

一级护理40%，二级护理43%，三级护理17%；待遇提供分为

三种情况：由护理保险机构雇佣的护理人员提供护理的家庭

护理援助每月：一级护理750马克，二级护理1800马克，三级

护理2800马克；由自己雇请的护理人员提供护理的家庭护理

援助每月：一级护理400马克，二级护理800马克，三级护

理1300马克；在养老院以及其他机构接受护理的护理费用标

准每月：一级护理2000马克，二级护理2500马克，三级护

理2800马克，例外情况可以提供3300马克。[21] 近些年，我们

经常从媒体或身边看到和听到有些老人由于长期卧病在床需

要请护工而耗尽家里所有积蓄或者临终之前凄惨生活的情景

。面对这种情景，人们一方面不敢乱花一分钱，以备不测之

用；另一方面不敢拼命工作，生怕染病在身，这对于国家拉

动内需和尽快建设现代化国家决策的实现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所以，在健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应设立护理保险

制度，使人们能够比较体面地、比较有尊严地走完他们人生

的最后历程。设立护理保险，可以使所有参加护理保险的人

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可能出现的护理风险。由于护理保险支

付的费用是受保险人通过缴纳护理保险的保险费筹集起来的

，因此，这就既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在护理形式上，我们可以采纳德国的做法，采取在机构护理



和在家护理两种形式，将老人们在医院的床位费及其他费用

用到费用比较低的社区护理机构或者家庭，这又为护理人员

提供了就业机会，进而减轻国家的就业压力。如果老人愿意

在家护理且家中有人能够提供护理，可以让老人在家护理，

这既有利于老年人康复，也增进了家庭的亲情。至于支付给

家庭的护理费标准，可以参照工伤保险中工伤护理费的分类

等级和支付标准，即根据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及洗漱

、自我移动五项条件，区分为全部护理依赖、大部分护理依

赖和部分护理依赖三个等级，护理费依次为上年度当地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50%、40%、30%发给。 2．用法律规范政府在

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确立的责任分

担制是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的筹资机制。针对

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转的情况（2005年

底达到7400多亿元[22]），应当采取的立法对策是：将中央财

政承担的偿还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的责任法定化。 在社会统筹

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后，由于已离退休和

在制度建立之前已参加工作的中年职工没有个人帐户积累，

由此产生了社会统筹资金不足以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资金

缺口问题。缺口资金构成了养老保险历史债务，国务院体改

办2000年对我国养老保险历史债务规模测算的结果为67145亿

元。[23]巨大的历史债务侵蚀了现行制度的正常运行，必须

尽快予以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

国有资产、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

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险基金。然而，决定没有明确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在承担养老保险历史债务上各自的责任。 在我国



，目前实行的是“统分混合”的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名义上

是地方政府分散决策，各自对本地区的养老保险计划负全责

，但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地方养老保险在资金出现缺口

时就要求上级政府予以补助， 1998年中央财政为全国养老保

险提供补贴24亿元，1999年175亿元，2000年327亿元，这就将

地方负责制演变成为中央政府财政兜底制。[24]由于中央财

政提供养老保险支付亏空补贴的原则和比例缺乏法律依据，

所以有极大的随意性。解决养老保险历史债务责任不清的根

本有效办法是将中央财政承担的偿还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的责

任法定化，规定在养老保险支付出现资金缺口时由中央财政

提供补贴，这就将名义上地方负责、实际上中央出钱的暗补

变为明补（1998-2001年间，对养老保险的基金补贴，中央财

政支出占90%以上，而地方财政补贴还不足10%[25]）。但是

，对于那些人为造成基金短缺的地区，为了不影响社会保险

待遇的支付，应采取借贷而不是提供财政补贴的方式，以强

化他们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上的责任心，避免依赖心理的产

生和社会保险大锅饭的形成。 3．明确规定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 我国于1999年1月14日颁布的《社会保险

费征缴暂行条例》在第6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可以由税务机

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到2005年，全国已有19个省、市、自

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地税局征收各项或单项社会保险费。“十

五”期间，税务机关征收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累计达8679亿元

，收入规模由2001年的94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2623亿元，

年均增长29.07%。[26]其他省份则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



我国的这种由两个不同的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税）的做法

，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27] 社会保险费由不同机构征收

，导致两个机构之间难以协调、征收和管理成本高等问题的

产生。由此，学术界长期以来展开了“费改税”或者“税改

费”的讨论。有学者认为，费改税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因为

税与费之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即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它具有“无偿性”，纳税人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获得的

收益与其缴纳的税款之间没有对应关系；而社会保险费具有

明显的经济返还的性质，履行了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义务的人

就获得了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而且缴费的数额与享受

待遇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这种缴费与受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强化了社会保险费制度的激励作用，产生鼓励人们努力工

作、多挣钱、多缴费、多受益的后果。[28]而持相反观点的

人则认为，征社会保险税是当前较佳选择：首先，税的立法

层次高于费，在执行中具有绝对的刚性；其次，税由税务部

门根据国家财政预算统一征收，比费征收成本低；再次，有

利于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第四，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29]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是通过缴费还是

征税筹集，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

关的，不是无根据无目的决定的。我们认为，我国采取征收

社会保险费的筹资方式既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定发

展，又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保险观念。首先，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是企业和职工的法定义务，必须履行，不履行将承

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与公民必须履行纳税义务是一样的道

理。在这里，只存在守法和违法的问题，而不存在征税比收

费更具有强制力的问题，因为只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都必



须履行，不存在义务强弱的问题；其次，社会保险费由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征收和管理，并用于社会保险待遇的支付，能

够保障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除了社

会保险基金具有经济对偿的性质外，即受保险人需要先履行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获得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

，而其他项目（例如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等）的

收入支持属于社会补偿，即待遇获得者不需要事先缴费，在

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待遇，所

需资金从国家税收中支付。征收社会保险费，就将作为社会

保障核心领域的社会保险基金与由国家税收支持的社会保障

中的其他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区分了开来

。 4．改革和完善影响社会保险基金筹资规模的其他规定 影

响社会保险基金筹资规模的规定主要有： （1）社会保险费

基 社会保险费基，是指社会保险费征缴的基础。绝大多数国

家将受保险人的工资收入作为征缴社会保险费的基础。我国

有关法规规定，缴费基础是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我

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在于，绝大多数企业的奖金或者补贴

高于基本工资，而法规没有对“劳动报酬”作出明确界定，

所以，各地在执行中情况不一，绝大多数企业以基本工资为

征缴基础，这样征集到的社会保险费就比较少，职工在遭遇

生活风险时获得的社会保险待遇大大低于在岗时的收入，结

果是生活水平骤然下降。例如，广东省1999年企业养老保险

月平均缴费工资为847元，这只占职工实际劳动收入总额

的70%左右。世界银行1995年调查发现，中国城镇职工1994年

养老保险缴费率大约是职工实际劳动收入的13%，而当年的

名义缴费率是23.5%以上，大于国际上平均20%的缴费率，而



实际缴费率只占名义缴费率的55.3%。[30]建议法规对“劳动

报酬”作出明确规定，即既指基本工资，也包括奖金或者补

贴，才能征集到比较多的社会保险基金。如果只按基本工资

征缴社会保险费，那么，职工在退休以后领取到的养老金与

在职时的劳动收入差距就会很大，生活水平将会明显下降。

为了使人们在遭遇生活风险时能够保持与在职时基本相同的

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应当以职工的实际收入作为征缴社会

保险费的基础。 （2）社会保险费率 社会保险费率，是指社

会保险费征缴的百分比。绝大多数国家对不同的保险项目规

定了不同的保险费率，例如德国在1998年，养老保险费率

为20.3%、医疗保险费率为13.6%、失业保险费率为6.5%、护

理保险费率为1.7%，总费率为42.1%，各项保险费雇主和雇员

各承担一半；[31]在新加坡，实行一费率，1984年，雇主和雇

员都分别缴纳工资额的25%，总费率为50%。[32]很明显，在

工资水平一样的情况下，费率越高，筹集到社会保险基金就

越多。 在美国，1937年的工薪税率只占工薪收入的1%，70年

后的今天，工薪税率已提高到了15.3%（雇主和雇员各承

担7.65%）。税率的不断提高，使得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规模

也在不断扩大，1950年时，工薪税占全部税收的5%，1992年

占38%，到了1993年就成为美国的头号税种。[33] 我国在不同

的法规中对不同险种的费率作了规定，例如，养老保险，企

业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20%，职工缴纳本人工资的8%；医疗

保险，企业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6%，职工缴纳本人工资的2%

；失业保险，企业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2%，职工缴纳本人工

资的1%；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都由企业缴纳，职工不缴纳

，费率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1%。合计起来，我国的总费率



为41%，其中企业承担30%，职工个人承担11%。企业费率高

是许多企业千方百计规避参保的原因之一。在由企业（实质

上是国家）保险向责任分担转化的过程中，要随着国家经济

发展和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应当逐步提高职工的缴费比例

，最后由11%逐步达到20%。职工缴费多，在生活风险出现时

获得的待遇也多，这个义务与权利对应的社会保险原则，要

向职工灌输。 （3）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是

指在哪一级行政管理层面上征缴社会保险费、发放社会保险

待遇和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越高，社

会公平的程度也越高，越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的统一劳动力

市场的形成。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

，几乎都实行全国统筹，惟有我国实行的是县级统筹。我国

有2000多个县，与此相应就有2000多个统筹单位和管理主体

。在这样的体制下，由于中央政府的监管部门离基金实际统

筹单位过远，不仅难以将所有的社会保险费筹集在一个统一

的管理者手中和进行适时的调剂（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存量

余额仅为美国的十六分之一，原因尽管很多，但统筹层次低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社会保险基金风险比实行全

国统筹的国家高（从概率上讲，是美国的2000多倍），例如

，社会保险基金没有实行专户管理的占地方政府违规动用社

会保险基金的38.02%。[34]所以，实行社会保险全国统筹是必

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4）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 社会保险覆

盖的范围越宽，也就是参加社会保险的人越多，就越能够筹

集到更多的社会保险基金。在我国，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

的农民工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中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

问题。2007年两会以后，国家陆续出台了几个有关农民工参



加社会保险、获得劳动报酬、子女入学等政策法规，这将有

利于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生活风险问题。但是，解决问题最有

力的办法是制定强制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的法规

，并且要规定，对于那些不参加社会保险或者迟延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推动农民工社会保险工作。 （5）退休人员继续从业的

退休金标准 法律规定受保险人的退休年龄越高，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时间就越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应就越短，这样，

社会保险基金就会筹集多而支付少。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

家，一般都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的办法，筹集更多的养老保险

基金，以解决因人口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养老金支付的紧张局

面。然而，在我国，由于每年新增劳动力约800万人，所以，

需要达到退休年龄的人退出劳动岗位，以为年轻人提供劳动

机会。在退休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继续从业并获得劳动报

酬，对于获得的劳动报酬超过一定限额的，要按照规定的比

例折抵退休金，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美国

，1977年规定，退休者的劳动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每2美元

折抵1美元退休金。如果一个退休者每个月的劳动报酬是4000

美元，那么，他每个月就将少领500美元的退休金。[35]这样

的规定虽然减少了退休者的退休金，但并不会降低他的生活

水平，因为他还有退休金之外的劳动报酬。这样的规定由于

减少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因而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保障能

力。 （6）加大对不参加社会保险、拖欠社会保险费的单位

和个人的处罚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23条、第24条

对未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或

者未按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情节严重的，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000元以

上1万元以下罚款；迟延缴纳的，按照暂行条例第13条的规定

，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元以

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暂行条例的规定是明确清晰的，然而

，由于多种原因，在现实中不参加社会保险或者迟延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企业普遍存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构成比较

大的危害，甚至影响到社会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例如

，1999年，我国城镇从业人数的总额为21014万人，除去现行

法律法规没有强制参加社会保险的群体（其中城镇个体工商

户2414万人、国家机关和政党机关以及社会团体1102万人、

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城镇社会保险覆盖人数应在17000万人

左右，然而，实际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分别在养老保险9502

万人、医疗保险1941万人、失业保险9852万人、工伤保险3960

万人、生育保险3000万人，覆盖率分别为55.9%、11.4%

、58.0%、23.3%、17.7%。由于征缴力度不够，一些已经参加

社会保险的企业和个人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例如，广东省的

缴费率由1993年的96.9%下降到1999年的91%；经济不发达地

区的缴费率更低，许多地区只有70%；更有甚者，一些有能

力缴费的企业也欠缴保险费，这就造成社会保险费的欠费额

巨大的后果，1998年，近5000户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100万元

以上，欠缴额达170多亿元，全国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达到360

多亿元。[36] 鉴于以上情况，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险费的

征缴力度。在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上，没有

商量余地，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就应当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社会保险法》出台时日不远，

相信这部国家大法的出台，将会极大地推进我国城镇企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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